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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SC HOLDINGS LIMITED
中策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5）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中策資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71,886 323,579

貿易收入 – 188,301

股息收入 152 540

利息收入 69,845 130,669

佣金、手續費收入及其他 1,889 4,069

採購及相關開支 – (188,070)

其他收入 5 41,894 9,010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 237

員工成本 (33,427) (29,512)

其他開支 (46,798) (32,212)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淨虧損 6 (7,121) (8,086)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之減值虧損撥備， 

扣除撥回 9 (12,020) (216,698)

融資成本 7 (898) (1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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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13,514 (154,850)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13,274 (34,39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9 26,788 (189,249)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可能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之公允值淨虧損 (17,659) (41,883)

計入損益之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
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撥備 9 11,519 7,301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57) –

本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6,197) (34,5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開支）
總額 20,591 (223,8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11 0.13港仙 (0.9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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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95 10,346
使用權資產 36,631 10,769
商譽 4,000 4,000
會所債券 1,928 1,928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12 – 22,077
應收貸款 13 127,002 –
遞延稅項資產 6,276 1,315

非流動資產總額 183,432 50,435

流動資產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12 4,418 –
應收貸款 13 640,230 1,020,598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14 127,183 140,638
可收回所得稅 207 5,798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5 9,912 17,03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12,947 1,005,561

流動資產總額 2,094,897 2,189,62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16 27,888 37,899
應繳所得稅 3,200 2,200
租賃負債 9,730 7,940

流動負債總額 40,818 48,039

流動資產淨值 2,054,079 2,141,58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237,511 2,192,02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5,783 887

資產淨值 2,211,728 2,191,13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216,110 3,216,110
儲備 (1,004,382) (1,024,973)

權益總額 2,211,728 2,19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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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就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之目的而言，當可合理預期該等資料會影響主
要使用者之決策，該等資料則被視為屬重大。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載入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香港公司條例」）所
規定的適用披露。

於各報告期末，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報，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
款項已捨入至最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初步全年業績公佈中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二三
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雖不構成本公司於該等年度之法定年度
綜合財務報表，惟來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作出披露有關該等法定財
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份的要求遞交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予公司註冊處處長，以及將會在適當時間遞交截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本集團該兩個年度之財務報表出具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
報告中並無提述核數師於不出具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關注事項之方式提請垂注之任何事宜；
亦並未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或(3)條下之聲明。



5

2.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
零二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包括二零二零年 

十月及二零二二年二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7號之修訂本）

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由單一交易所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之

遞延稅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國際稅制改革－支柱二規則範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說明第2號之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
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2.1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會計估計之定義」之影響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該等修訂本。該等修訂本界定會計估計為「受計量不明朗因
素影響的財務報表的貨幣金額」。會計政策可能規定財務報表項目按涉及計量不明朗
因素的方式計量。在該情況下，實體作出會計估計，旨在達到會計政策載列的目標。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澄清會計估計變更與會計政策變更及更正錯誤之間的分
別。

本年度應用修訂本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2.2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說明第2號之修訂本「會計政策披露」
之影響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該等修訂本。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已作修
訂，以「重大會計政策資料」取代所有「重大會計政策」。倘將會計政策資料與實體財
務報表中所載的其他資料一併考慮時，可合理預期會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表主要使用
者根據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的決定，則該會計政策資料屬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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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修訂本亦釐清，即使該等款項並不重大，但由於相關交易、其他事項或狀況的性
質，會計政策資料可能屬重大。然而，並非所有與重大交易、其他事項或狀況有關的
會計政策資料本身屬重大。倘實體選擇披露非重大會計政策資料，則有關資料不得掩
蓋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說明第2號「作出重要性判斷」（「實務說明」）亦已作修訂，以闡
述實體如何將「四步重要性流程」應用至會計政策披露及判斷有關會計政策的資料對
其財務報表是否屬重大。實務說明已增加指引及例子。

應用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造成重大影響，惟影響綜合財務報表
附註所載本集團會計政策的披露。

3. 收入

本集團於年內之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焦炭產品貿易 – 188,301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52 540

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之利息收入 7,315 7,146

放債業務之利息收入 62,530 123,523

放債業務之安排費收入 – 200

證券經紀業務之佣金及手續費收入 1,889 3,869

71,886 32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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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合約收入之分析及與總收入對賬：

投資證券 貿易 放債 證券經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貨品及服務類別
佣金、手續費收入及其他 – – – 1,889 1,889

客戶合約收入 – – – 1,889 1,889
股息收入 152 – – – 152
利息收入 – – 62,530 7,315 69,845

總收入 152 – 62,530 9,204 71,886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貨品及服務類別
佣金、手續費收入及其他 – – 200 3,869 4,069

貿易收入 – 188,301 – – 188,301

客戶合約收入 – 188,301 200 3,869 192,370

股息收入 540 – – – 540

利息收入 – – 123,523 7,146 130,669

總收入 540 188,301 123,723 11,015 323,579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除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

號範圍外之股息收入及利息收入，收入乃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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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確認來自焦炭產品貿易之收入。本
集團屬該等交易中的當事人，原因為其於特定貨品轉讓予客戶前控制特定貨品及主要負責
履行提供貨品的承諾。貨品的控制權一經移交予客戶，履約義務即獲達成。就貿易業務而言，
本集團通常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30日至180日。

經紀佣金收入乃於相關交易執行時按交易日基準確認。其他服務收入於提供相關服務時確認。

此與各經營分類所披露之收入資料一致。

4. 分類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資料，乃根據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人員以
作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資料而作出。本集團亦根據此作出安排及組成。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經營分類如下：

(i)  投資證券
(ii)  焦炭產品貿易（「貿易」）
(iii)  放債
(iv)  證券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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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

投資證券 貿易 放債 證券經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來源 152 – 62,530 9,204 71,886

業績
分類業績 (26,543) 11,010 69,917 9,640 64,024

其他收入 20,137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
中央行政開支 (69,747)
融資成本 (898)

除稅前溢利 13,514
所得稅抵免 13,274

本年度溢利 26,788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來源 540 188,301 123,723 11,015 323,579

業績
分類業績 (15,164) 3,614 (92,210) 8,918 (94,842)

其他收入 2,860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17
中央行政開支 (49,987)
融資成本 (13,098)

除稅前虧損 (154,850)
所得稅開支 (34,399)

本年度虧損 (189,249)

分類（虧損）溢利為各分類在未獲分配若干其他收入、若干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中央行
政開支（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之折舊）、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抵免（開支）所
產生之虧損╱賺取之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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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下列為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投資證券 14,772 47,406

貿易 225,648 214,688

放債 1,119,941 1,213,184

證券經紀 297,414 290,062

分類資產總額 1,657,775 1,765,340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95 10,346

使用權資產 36,631 10,76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67,004 442,624

其他未分配資產 9,324 10,984

綜合資產 2,278,329 2,240,063

分類負債
投資證券 20 60

貿易 20 60

放債 4,321 13,398

證券經紀 21,375 17,941

分類負債總額 25,736 31,459

其他應付款項 5,352 8,640

租賃負債 35,513 8,827

綜合負債 66,601 48,926

就監控分類表現及將資源分配至各分類而言：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類，惟不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若干現金及
現金等值物以及若干其他資產；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類，惟不包括若干其他應付款項及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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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8,269 8,076

政府補貼（附註） – 911

其他 3,625 23

41,894 9,010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就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補
貼收到政府補貼911,000港元，此與香港政府所提供之保就業計劃有關。

6.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淨虧損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未變現淨虧損 7,121 6,973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淨虧損 – 1,113

7,121 8,086

7. 融資成本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借貸利息 – 39

應付票據利息 – 12,726

租賃負債利息 898 333

898 13,098



12

8. 所得稅抵免（開支）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抵免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000) (2,310)

－其他 (6)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9,319 (3,548)

8,313 (5,858)

遞延稅項 4,961 (28,541)

於損益內確認之所得稅抵免（開支） 13,274 (34,399)

根據香港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百萬港元溢利的稅率為8.25%，而超過2百萬港
元溢利的稅率為16.5%。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之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劃一稅率繳稅。
因此，合資格集團實體之香港利得稅首2百萬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8.25%計算，而2

百萬港元以上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於其他司法權區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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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年度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達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8,623 8,373

－其他員工薪金、薪酬及其他福利 24,019 20,39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785 741

員工成本總額 33,427 29,512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 

減值虧損撥備 11,519 7,301

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撥回）撥備 (10,263) 209,397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 10,764 –

減值虧損總額 12,020 216,698

核數師酬金 1,784 1,88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795 2,918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0,100 7,474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 187,981

10. 股息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派付或擬派股息（二零二二年：無），而自報
告期末後概無擬派任何股息（二零二二年：無）。

11.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26,788 (18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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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20,385,254 20,385,254

由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存在具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
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12.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 於海外（二零二二年：海外）上市之債務證券， 

 固定年利率為9.50%（二零二二年：9.50%） 
 及到期日為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零二二年：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4,418 22,077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4,418 –

非即期部份 – 22,077

4,418 22,077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
列賬之債務工具以公允值列賬，並根據市場收市價釐定。

於本年度，本集團就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作出減值撥備11,519,000港
元（二零二二年：7,30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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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貸款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定息貸款 1,253,368 1,527,714

減：減值撥備 (486,136) (507,116)

767,232 1,020,598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640,230 1,020,598

非即期部份 127,002 –

767,232 1,020,598

分析如下：
有抵押 760,314 1,010,076

無抵押 6,918 10,522

767,232 1,020,598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履約貸款之年利率及到期日分別介乎8.5%至13%

（二零二二年：9%至13%）及由二零二四年三月四日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

本集團應收定息貸款按其各合約到期日之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定息貸款：   

一年內或按要求 640,230 1,020,598

一年以上但兩年內 7,797 –

兩年以上但五年內 119,205 –

767,232 1,020,598

本集團於本年度就應收貸款撥回減值撥備10,263,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作出減值撥備
209,39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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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經紀業務之應收交易款項：
－現金客戶（附註(i)） 938 1,924

－保證金客戶（附註(i)） 106,293 116,484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附註(i)） 640 –

107,871 118,408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ii)） 19,312 22,230

127,183 140,638

附註：

(i) 就證券經紀業務而言，現金客戶及香港結算之應收交易款項之一般結算期為交易日期
後兩天。於報告期末，現金及保證金客戶及香港結算之應收交易款項賬面金額合共
107,87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18,408,000港元）並未逾期。

保證金客戶須向本集團抵押證券作為抵押品以取得證券買賣之信貸融資。授予彼等各
自之信貸融資金額按抵押予本集團之證券之市值折讓釐定。借款比率之任何超額部分
將觸發追加保證金要求，而相關客戶須補足差額。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
保證金融資而言，客戶向本集團抵押作為抵押品之證券市值為528,386,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630,152,000港元）。

(ii)  其他應收款項中405,000港元（二零二二年：266,000港元）為存於證券經紀之不受限制
存款。其他應收款項之餘額主要為應收利息、預付款項及作辦公室用途之按金。

本集團於本年度就其他應收款項作出減值撥備10,764,000港元（二零二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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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 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附註） 9,912 17,033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9,912 17,033

附註： 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允值根據香港聯交所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16.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經紀業務之應付交易款項：
－現金客戶（附註） 14,936 17,090

－保證金客戶（附註） 6,312 485

－香港結算（附註） – 275

21,248 17,85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6,640 20,049

27,888 37,899

附註： 就證券經紀業務而言，現金及保證金客戶及香港結算之應付交易款項之一般結算
期為交易日期後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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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二二年：
無）。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期間，本集團
繼續主要從事投資證券、貿易、放債及證券經紀業務。

面對當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美國之高通脹及加息，以及俄烏戰爭帶來的市場不
確定性，使宏觀經濟環境錯綜複雜，而本集團之營商環境亦充滿挑戰。然而，全
球經濟活動因疫情受控而逐漸恢復正常。就本地而言，在全球經濟存在不確定性
及中國經濟放緩的背景下，於二零二三年初與中國內地恢復通關後，經濟復甦較
預期緩慢。面對該等挑戰及不確定性，本集團於整個年度已採取審慎及嚴謹的態
度管理其業務。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收入減少78%至71,886,000港
元（二零二二年：323,579,000港元），主要由於放債業務之利息收入減少及本集團
與其歐洲客戶之商品交易活動暫時停頓所致。然而，本集團錄得其業績轉虧為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6,78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虧損189,249,000港元），主
要由於錄得應收貸款減值虧損撥備撥回10,263,000港元，相對去年錄得撥備
209,397,000港元所致。

投資證券

本集團所購入之證券一般於香港聯交所上市或於其他擁有高流通性，並可迅速執
行證券交易之認可證券交易所及場外交易市場購入及有時直接向目標公司購入。
於作出投資或撤資某一目標公司證券之決定時，一般會參考目標公司所刊發之最
新財務資料、消息及公佈、本公司可取閱之投資分析報告，以及行業或宏觀經濟
新聞。於決定購入證券作長線持有目的時，將特別注重目標公司過往之財務表現，
包括其銷售及溢利增長、財務穩健情況、股息政策、業務前景、行業及宏觀經濟
前景。於決定購入證券作非長線持有目的時，除上述因素外，本公司亦將參考投
資市場在不同板塊當前的市場氣氛。於回報方面，就長線證券投資而言，本公司
主要專注於以資本升值能力及股息╱利息收入計算之投資回報。而就非長線持有
之證券投資方面，本公司則主要專注於以交易收益計算之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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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證券投資包括(i)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組合，包含香港上市股本證券價值為9,912,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17,033,000港元）；及(ii)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組合，包含於
海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債務證券價值為4,41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22,077,000港
元）。整體而言，本集團之證券投資錄得收入152,000港元（二零二二年：540,000港
元）及虧損26,543,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5,164,000港元）。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
合為數9,912,000港元乃按市值╱公允值計量。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期間，該組
合帶來收入152,000港元（二零二二年：540,000港元），為股本證券之股息。本集團
確認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7,12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未
變現淨虧損6,973,000港元及已變現淨虧損1,113,000港元，合共8,086,000港元），即
本集團於年末所持有之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允值減少導致之未變現淨虧損。

本集團致力於透過不時根據（其中包括）對個別證券前景之內部評估及被投資公司
之公開可得資料對個別證券作出投資及撤資決定，以密切監控其透過損益按公允
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之財務表現。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
為9,912,000港元，主要為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之物業公司之股本證券。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
工具組合4,418,000港元乃按市值╱公允值計量。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期間，本
集團之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組合並無帶來任何收入（二零
二二年：無）。根據債務證券之到期情況，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
務工具已分類為流動資產。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期間，本集團並無購入或出售
任何債務證券。

於年末，主要由於債務工具之市值╱公允值下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
賬之債務工具組合之公允值淨虧損17,65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41,883,000港元）
已確認為其他全面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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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由於債務工具之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已進一步增加，
本集團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11,519,000港
元（二零二二年：7,301,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期間，該等債務工具為
一家建基於內地的物業公司所發行的公司債券，由於債券發行人持續拖欠債務的
利息及本金付款，債務工具違約之預期損失已顯著增加。由於本集團預期該債券
發行人之財務狀況惡化將最終進一步影響收回其債券之合約現金流，因此於損益
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撥備11,519,000港元，
並於其他全面收益作出相應調整。

本集團已根據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型對所持有之債務工具進行減值
評估。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是違約概率及違約損失額（即發生違約時的損失程度）
的函數，而違約概率及違約損失額乃基於歷史數據及前瞻性資料評估。於釐定本
集團於本年度之債務工具的預期信貸虧損時，管理層已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債券
發行人拖欠其債務的利息及本金付款，以及前瞻性資料包括影響債券發行人營運
之未來宏觀經濟狀况。與上一個財政年度相比，釐定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
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所使用之方法並無變動。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
工具組合為4,418,000港元，包含一家建基於內地的物業公司之債務證券。

貿易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期間，由於市況波動，尤其是定價方面，本集團與其歐洲
客戶的商品交易活動暫時停頓，本集團之貿易業務並無產生任何收入（二零二二年：
188,301,000港元）。業務的溢利為11,01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3,614,000港元），
主要為就抵押作為銀行貿易信貸融資之擔保而預留之現金存款所賺取的利息收入。
管理層將緊貼關注歐洲商品市場的市況，並將加大力度尋找商機，以改善業務之
業績。

放債

本集團之放債業務透過中策信貸有限公司、譽信貸（香港）有限公司及集易有限公
司進行，該等公司皆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並根據放債人條例持有牌照可進
行放債業務。本集團的目標是向有良好信貸記錄的借款人在有足夠抵押品（為香
港的商用及住宅物業為佳）作為擔保之情況下提供貸款。本集團從其自身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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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及其營銷代理取得穩定的貸款交易來源。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該業務錄
得收入減少49%至62,53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23,723,000港元），及其業績轉虧
為盈錄得溢利69,917,000港元（二零二二年：虧損92,210,000港元）。管理層於年內
一直審慎授出新貸款，主要由於香港經濟復甦步伐較預期緩慢。業務錄得收入減
少主要由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期間貸出予借款人之履約貸款之平均金額減少，
業績轉虧為盈主要由於錄得應收貸款減值虧損撥備撥回10,263,000港元，相對去
年錄得撥備209,397,000港元所致。

本集團已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型對應收貸款進行減值評估。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
是違約概率、違約損失額（即發生違約時的損失程度）及違約風險敞口（即如果發
生違約，於計入抵押品價值後的損失程度）的函數。違約概率及違約損失額乃基
於歷史數據及前瞻性資料評估，而抵押予本集團作為抵押品之物業及資產乃（如
適用）由本集團委聘之獨立專業估值師於各報告日期就釐定預期信貸虧損之目的
進行估值。根據本集團之貸款減值政策，於各報告日期更新預期信貸虧損金額以
反映應收貸款之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的變動。於年末，已確認之減值撥備主
要指根據本集團之貸款減值政策釐定涉及若干違約及非違約貸款之可收回性所涉
及之信貸風險，並已參考各項因素，包括借款人之信貸記錄及財務狀況、逾期結
餘之賬齡、抵押予本集團之抵押品之實現價值，以及前瞻性資料包括影響借款人
之未來宏觀經濟狀況。

本集團已設立制度密切監控其貸款組合之可收回性，其信貸監控措施包括根據市
場資訊定期檢視抵押品價值及定期與借款人就其財務狀況進行溝通，據此，本集
團將能夠及時了解各個個別借款人相關最新信貸狀況及風險之最新資料，並可儘
早採取適當行動收回貸款。如有需要，本集團將對借款人提出法律訴訟，以收回
逾期貸款及接管已抵押之抵押品。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值撥備結餘
減少4%或20,980,000港元至486,13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507,116,000港元），其
中87,425,000港元為本年度之減值撥備、97,688,000港元為因貸款已償付及若干借
款人之信貸質素改善而作出減值撥備撥回及33,397,000港元為因一項貸款之條款
修改而終止確認減值撥備。與上一財政年度相比，釐定應收貸款之減值撥備所使
用之方法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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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貸款組合之總賬面金額為減少18%或274,346,000港元至1,253,368,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1,527,714,000港元），主要由於借款人償還貸款。於年末，貸款組合之
賬面淨值（扣除減值撥備後）為767,232,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020,598,000港元），
組合之詳情載列如下：

借款人類別

佔本集團貸款
組合賬面金額之

概約比重 年利率 到期日
% %

個人 30.72 10.375-18.00 一年內
公司 52.73 8.00-18.00 一年內
公司 16.55 8.50-12.00 一年後但三年內

100.00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貸款組合賬面金額之99%（二零二二年：99%）（扣
除減值撥備後）為有抵押品提供抵押，包括於香港之物業、上市股本證券及債務
證券，而其餘1%（二零二二年：1%）為無抵押。於年末，向所有借款人授出之貸
款均為有期貸款，當中640,23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020,598,000港元）須於一
年內償還，7,797,000港元（二零二二年：無）須於一年後但兩年內償還，而
119,205,000港元（二零二二年：無）須於兩年後但三年內償還。向最大借款人及五
大借款人授出之貸款分別佔本集團年末貸款組合之39%（二零二二年：32%）及
86%（二零二二年：73%）（經扣除減值撥備後的基準計算）。

證券經紀

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乃透過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策富滙證券有限公司進行，
該公司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可從事買賣證券活動（即第1類受規
管活動）。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整體業務收入減少16%至9,204,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11,015,000港元），而其溢利則增加8%至9,64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8,918,000港元）。業務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年內投資氣氛轉弱及香港證券市場成交
普遍下跌，其經紀佣金收入減少51%至1,88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3,869,000港
元），以及主要由於年內貸出予客戶之保證金貸款平均金額增加，令保證金融資
之利息收入增加2%至7,315,000港元（二零二二年：7,146,000港元）之綜合影響。業
務溢利增加主要由於其銀行利息收入增加302%至4,422,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1,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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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四月，本集團完成收購一家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
可從事就證券提供意見及提供資產管理活動（即第4類及第9類受規管活動）之資產
管理公司。本公司計劃該公司將從事股權、固定收益及另類投資之基金管理活動，
預期可與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產生協同效益。

整體業績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本集團業績轉虧為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6,78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虧損189,249,000港元）及每股基本盈利0.13港仙（二
零二二年：每股虧損0.93港仙）。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20,59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全面開支總額223,831,000港元），包括債務證券之公
允值淨虧損17,65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41,883,000港元）。本集團錄得溢利業績
主要由於應收貸款減值虧損撥備撥回10,263,000港元，相對去年錄得撥備
209,397,000港元所致。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本集團主要透過經營產生之資金及金融機構提供之信貸
融資為其業務融資。於年末，本集團持有流動資產2,094,897,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2,189,628,000港元）及速動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以及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
賬之上市金融資產（不包括本集團證券經紀業務所持有之客戶資金））合共
1,302,603,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005,961,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以流動
資產除以流動負債40,81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48,039,000港元）計算，處於約
51.3（二零二二年：45.6）之比率。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為127,183,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140,638,000港元），主要包括證券經紀業務之保證金客戶之應收交易
款項106,293,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16,484,000港元）。於年末，客戶就保證金融
資抵押予本集團作為抵押品之證券市值為528,38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630,152,000港元），主要由於按個別基準計算，抵押予本集團之該等證券之市值
高於保證金客戶之應收款項，因此該等應收款項並無作出減值撥備。於年末，本
集團有遞延稅項資產為數6,27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315,000港元），主要與於
年末之應收貸款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有關。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2,211,728,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2,191,137,000港元）及相當於每股本公司股份應佔金額約10.85港仙（二零
二二年：10.75港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增加20,591,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
團於年內賺取溢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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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負債66,60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48,926,000港元）
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2,211,72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2,191,137,000港元）
計算）約為3%（二零二二年：2%）。

本集團之融資成本減少至89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3,098,000港元），主要由於
過往年度已全數贖回計息票據，故並無應付利息所致。

本集團之銀行利息收入較去年增加374%至38,26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8,076,000

港元），主要由於手頭盈餘資金增加及銀行存款利率普遍上升所致。

憑藉手頭上之速動資產和金融機構授予之信貸融資額度，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擁有
足夠之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持續營運所需。

前景
隨著多個國家（包括中國內地及香港）全面放寬防疫措施，全球經濟活動於疫情受
控後經已復常，加上香港政府於其二零二四至二五年預算案中宣佈各種刺激經濟
措施，儘管當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俄烏戰爭持續以及近期的以哈衝突為市場增
添不確定因素，本集團對其業務之中長期前景持審慎樂觀看法。展望將來，管理
層將繼續採取審慎及嚴謹的態度管理本集團的業務，以及尋找預期可為本集團帶
來長遠裨益之新業務及投資機會。管理層繼續對多項涉及從事金融行業之目標公
司之投資機會進行評估，旨在壯大本集團之業務規模以及多元化本集團之業務及
收入基礎。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該等投資機會之重大發展刊發公佈告知股東。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於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重新命名為附錄C1）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
用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審核
委員會審閱，並由董事會根據審核委員會之建議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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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上述之初步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
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相關附註所呈列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數額一致。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鑒證工作，因此，德勤 •關黃
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就初步公佈作出意見或鑒證結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中策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柯清輝博士

香港，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博士（主席）；三名執行董事 
蘇家樂先生（行政總裁）、周錦華先生及周文威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馬
燕芬女士、周宇俊先生、梁凱鷹先生及林健鋒先生。


